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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 
泉教人〔2007〕82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关于做好 2007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各有关高校、市直各学校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、《教师资格条例》和福建省

教育厅《关于 2007 年福建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有关事项

的通知》（闽教办人〔2007〕20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现就我市 2007 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与受理时间 

个人申报时间：2007 年 6 月 9-15 日（上半年），2007 年 11

月 9-15 日（下半年）； 

集中受理时间：2007 年 7 月 4-6 日（上半年），2007 年 12

月 10-12 日（下半年）。 

采用个人先向学校（单位）提出申报，然后集体由县（区、

市）教育局受理。其中，高中、中职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由

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向我局集中受理。 

二、受理地点 

高中、中职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由我局认定。受理地点

为泉州市行政服务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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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中以下教师资格请向有关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人事股申请。 

三、认定条件 

（一）学历要求 

1.申请认定幼儿园教师资格必须具备幼儿师范教育类专业

毕业及其以上学历；申请认定小学教师资格必须具备中等师范学

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，其他中专毕业学历视为不合格学历。 

2.申请认定初级中学、初等职业学校文化、专业课教师资格，

应当具备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或其他大学专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。 

3.申请认定高级中学、中等专业学校、技工学校、职业高中

文化、专业课教师资格，应当具备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毕业或其他

大学本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。 

4.申请认定中等专业学校、技工学校、职业高中实习指导教

师资格，应当具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，且应具有相

当于助理工程师及其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中级及其以上工人

技术等级。 

（二）普通话水平：应当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

的《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》二级乙等以上标准。 

（三）非师范教育专业毕业的人员申请认定教师资格，必须

补修教育学、心理学，并取得相应的单科结业证书。 

（四）非师范教育专业毕业的人员申请认定教师资格，必须

参加教育教学能力测试，并取得合格成绩。 

（五）身体条件：申请教师资格人员应当具有良好的身体素

质和心理素质，无传染性疾病，无精神病史，能适应教育教学工

作的需要。教师资格认定体检工作，由受理机构统一组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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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类教师资格认定的条件严格按照《教师法》规定执行。 

具备以上相应的教师资格认定条件者，方可向有关机构申请

认定。 

四、认定程序 

（一）申请办法 

应届毕业生由所在高校学生处统一受理后，向我局提出申

请；在职人员由所在单位统一组织向受理机构提出申请；社会人

员向户籍所在地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提出申请。 

（二）受理机构 

工作单位或户籍所在地在泉州市所辖县（区、市）的申请人，

由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人事股受理； 

泉州市市直学校的教师资格认定由泉州市教育局人事科受

理。 

（三）认定机构 

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教师资格由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认定； 

高级中学、中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

由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受理后，报送泉州市教育局认定； 

泉州市直属中学、小学、幼儿园的教师资格由泉州市教育局

认定。 

五、提交材料 

（一）材料清单 

1.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一式两份（请使用 A3 复印纸双

面打印后对折使用。其中，第 1 页为封面，第 2、3 页为内页，

第 4 页为封底。封面加盖单位公章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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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； 

3.学历证书原件和复印件（国民教育系列，第二学历须学历

更改审批表）； 

4. 普通话二级乙等以上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 

5.《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》（请使用 A4 复印纸打印）； 

6.申请认定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，还应提交与申

请任教学科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或者工人技术等级证

书的原件和复印件； 

7. 非师范教育专业毕业的申请人，必须补修"教育学、心理

学"（简称"两学"），所提供的合格证书必须是由省自考办出具并

验印的"教育学、心理学考试合格证书"，或 2002 年 8 月前由我

局认可的"两学"培训合格证书； 

8.《福建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表》（2006 年版,请使用

A4 复印纸双面打印，并在规定的时间持此表格到指定的医院参加

体检）； 

9.本人正面半身免冠彩色近照一寸和二寸各二张（粘贴申请

表二寸二张，粘贴体检表一寸一张，办理教师资格证书一寸一

张）。 

（二）整理要求 

1.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、《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》和《福

建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表》自行下载，并按要求打印。下载

地址：http://www.qzedu.cn/jszg/table.zip 

2.所有复印件统一用 A4 复印纸，只须复印正面，即与本人

有关的那一面，并由单位经办人签字和加盖单位公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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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各单位按材料清单所列顺序整理，并将第 2-7 项材料装订

成册。每人材料装入一个档案袋（原件另行装袋），档案袋封面

注明申请资格类别、申请人和工作单位。原件应按申请人的顺序

收齐，受理机构验证后即退回。 

4.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受理并送我局认定的，应在《教师

资格认定申请表》封面加盖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公章。 

五、教师资格认定录入系统 

申请人必须使用“教师资格认定录入系统”录入教师资格认

定基本信息。工作单位（毕业高校）统一受理申请的，由其负责

录入工作。 

各单位录入数据后，必须认真做好校对工作，确保姓名、性

别、民族、申请资格种类、身份证号、毕业学校、所学专业、最

高学历、申请任教学科和普通话测试水平等信息准确无误。其中，

毕业学校和所学专业填写最高学历（国民教育系列）的相关内容；

普通话测试水平“教师资格认定录入系统”默认为“免测”，必

须正确选择等级。 

教师资格认定录入系统（初始密码为 jszg）下载地址：

http://www.qzedu.cn/jszg/tcmis_lr.zip。录入完成后，使用

“数据交换\生成上报数据”生成报送的数据库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（市直学校、所在高校）必须于 2007

年 6 月 20 日（11 月 25 日）前，E-Mail（LLX8888@126.com）报

送由我局认定的申请人材料和教师资格认定数据库。 

六、教育教学能力测试 

非师范教育专业毕业的申请人，应当参加教育教学能力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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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；师范教育专业毕业的申请人，若离开教学岗位多年，应与非

师范教育专业毕业的申请人一样，进行教育教学能力测试;所学

专业与申请学科专业不对口的，必须参加教育教学能力测试；认

定学历没有教学实习环节的，必须参加教育教学能力测试。测试

要求参见：http://edu.qz.fj.cn/people/zgzd/jszg12.htm。 

我局将于 2007 年 6 月 29-30 日（12 月 1-2 日）组织教育教

学能力测试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（有关高校）必须于 2007

年 6 月 20 日（11 月 25 日）前，E-Mail 报送由我局认定的教育

教学能力测试名单（http://www.qzedu.cn/jszg/csmd.xls），逾

期不予受理。 

七、认定费用 

根据福建省物价局、福建省财政厅《关于核定非师范专业人

员教师资格认定收费标准的复函》（闽价〔2003〕费 562 号）的

规定，非师范教育专业人员教育教学能力测试每人应缴交测试费

240 元（不含体检及普通话水平测试费用），师范教育专业人员教

师资格认定不收取认定费。 

八、鉴于省教育厅即将出台《福建省教师资格制度实施细则

（试行）》、《福建省教育厅关于教师资格认定有关问题的解答意

见》。届时，以新出台的文件为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

主题词：教育  教师  资格认定  通知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人事处，泉州市行政服务中心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07 年 5 月 29 日印发 


